
汕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汕府办函 (2015〕 27号

汕头市人民政府办公窒关于印发汕头市

商事制度改革后续监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区县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:

巛汕头市商事制度改革后续监管工作实施方案》已经市政

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结合实际,认真贯彻落实。

抄送:市委办公室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,市政协办公室 ,

市纪委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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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头市商事制庋改革后续监管工作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上级关于推进商事制度改革的有关精神,强化

对市场主体
“
宽进

”
后的市场监督管理,建立完善市场监管机

制,根据 巛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〈广东省市场主体许可经

菅项目监管清单〉和 〈广东省市场主体住所或经营场所许可监

管清单〉的通知》 (粤府函 〔⒛ I4〕 2拐 号 )和 《印发汕头市商

事登记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 (汕府办 〔2014〕 W号 )要

求,结合我市实际,制定本方案。

-、 工作目标

根据商事制度改革的要求,加快向
“
宽进严管

”
转变,将

“
谁审批,谁监管,谁主管,谁负责

”
与行业监管有机结合 ,

进一步梳理明确各相关部门监管职责,落实监管责任,转变监

管方式,建立健全行业监管、属地监管、综合监管相协调的市

场监管机制,-木力推进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,实现行业监管、

审批与监管相统一,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。充分发挥市

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,着力解决

市场监管体系不够完善、监管责任不够清晰、监管措施不够到

位等问题,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,推进商事制度便利化 ,

构建市场化、法治化的菅商环境,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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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基本原则

(一 )权责一致。

按照
“
谁审批,谁监管,谁主管,谁负责

”
以及行业归口

管理原则,进一步厘清各相关部门监管职责,建立健全与商事

制度改革相适应的、全面涵盖对前置审批项目、后置审批项目

及一般经营项目的后续监管体系。

(二 )协同监管。

工商行政管理机关、许可审批部门、行业主管部门和有关

执法部门按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,履行各自职责,加强协作 ,

互相配合,强化属地管理,共同抓好市场监管。

(三 )公开透明。

推动市场监管标准公开、程序公开、结果公开,推动各部

门监管信息共享,加强对市场主体的服务指导,保障市场主体

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监督权。

三、职责分工

(一 )关于一般经菅项目的监管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未领

取营业执照,擅 自从事一般经营项目 (指不需经许可的经营项

目)活动的行为,履行监管职责。 (市工商部门负责 )

(二 )关于许可经营项目的监管。许可审批部门根据法律

法规的规定,对市场主体从事许可经营项目 (指需经许可方可

经营的经营项目)的活动情况进行监管,对未经许可审批擅自
- 3 —



从事有关经菅项目活动行为以及其他违法行为进行监管;市场

主体经营项目涉及多个许可审批部门的,由各许可审批部门依

据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履行监管职责。工商部

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
“
无证经营

”
以及其他违反许可经营规定

行为的,应及时向有关许可监管部门反馈,并在职责范围内配

合许可监管部门做好执法监督工作。各职能部门要加强对消费

者权益的保护,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进行查处。 (市直各

职能部门按职责负责 )

(三 )关于取消许可审加1后 的行业监管。对取消行政许可

的原许可经营项目,实行
“
一管到底

”
的行业监管责任,由行

业或原审批部门制定行业监管规范,履行监管职责。 (市 直各

职能部门按职责负责 )

(四 )关于经菅场地的许可审批监管。对于法律、法规规

定市场主体使用的经营场所须经许可审批后,方可作为经营场

所使用的,由 许可审批部门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,对许可审批

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管。 (市直各职能部门按职责负贵 )

四、实施步骤

按照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的原则,商事制度改革后续监管工

作分三个阶段进行:

(一 )启动阶段 (2θ 15年 1月 至 2015年 4月 )。 出台全市

工作实施方案和监管清单,明确划分各职能部门的监管职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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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许可审批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制定本职能部门加强市场监管的

工作方案和相关文件,各地制定具体实施方案,于 20I5年 4月

底前报市编办、市工商局。

(二 )实施阶段 (2θ 15年 4月 至 2θ 15年 6月 )。 各地各部

门根据确定的职责分工和制定的监管措施,完善市场监管体系,

建立健全部门间联动管理机制,开展市场监管工作。

(三 )巩固提升阶段 (2θ⊥5年 7月 开始 )。 认真查找薄弱

环节,完善改革配套,提 出改进措施,促使商事制度改革后续

监管工作常态化。根据国家、市的有关政策调整和法律法规的

规定及时调整相关许可事项,定期更新、明确各职能部门的监

管职责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(一 )加强组织颔导。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商事制度改

革后续监管工作,建立健全工作机制,切实加强组织领导,统

筹协调和督促落实。要统筹安排行政资源,协调解决改革工作

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,确保改革任务落实到位。

(二 )加强监管能力建设。各地要加快建设市场监管信·息

共享库、交换系统、信息公示平台网站,实现部门市场监管信

息互通、资源共享,提高监管信息化水平。各监管部门要抓紧

建立完善商事主体年度报告制度、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和
“
黑名

单
”

制度,形成常态化、规范化监管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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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加强宣传引导。各地各部门要采取多种措施,综合

+ll用各种宣传渠道和工具,加强商事制度改革后续监管的宣传 ,

全面、准确宣传各部门在市场监管中的职责和措施,及时回应

社会关切的问题,引 导社会广泛参与诚信体系建设,确保改革

顺利推进。

(四 )加强督查考核。各地要将商事制度改革后续监管工

作纳入政府重点工作以及年度考核体系,定期组织对市场主体

登记机关以及各许可部门进行督查以及考核,落实相关行政问

责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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